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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3、涉案的金额：26,369,359.36元

4、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影响：目前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尚无法准确判断该诉

讼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

福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5)粤0304民初76870号《受理案件通知书》，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受理基本情况

1、原告：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告：邓辉斌、秦希普、邓辉旋、邓辉松、邓玉升、付志文、黄俊杰、黄

彦之、官坚、赖文安、黄春娜、邓列臣、龚环

3、第三人：深圳市华旗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华旗源”）

4、受理机构：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5、案号：(2025)粤0304民初76870号

6、诉讼请求：

（1）判令邓辉斌、秦希普、邓辉旋三人分别在其于2010年3月23日抽逃出资

的506万、484万、110万本息范围内(利息自2010年3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对(2020)粤5281民初249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深圳华旗源对原告所负债务不

能清偿部分(计算至2025年9月1日,金额为26,369,359.36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判令邓辉斌、邓玉升、邓辉旋、邓辉松四人分别在其于2013年5月29日

抽逃出资的1,472万、1,036万、883.2万、588.8万本息范围内(利息自2013年5月29

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对(2020)粤5281民初249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深圳

华旗源对原告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3）判令邓辉斌、黄彦之、管坚、赖文安、黄春娜五人分别在其于2015年6

月29日认缴但未出资的296万、740万、740万、222万、222万范围内对(2020)粤5281

民初249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深圳华旗源对原告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

充赔偿责任；

（4）判令被告邓辉斌、付志文、黄俊杰、邓列臣、龚环五人分别在其受让股

权3,552万、1,702万、155.4万、5,698万、1,702万范围内对(2020)粤5281民初2497

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深圳华旗源对原告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

以上诉讼请求金额暂合计为26,369,359.36元。

（二）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与深圳华旗源、普宁市华旗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经普宁市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的(2020)粤5281民初2497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公司向普宁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普宁市人民

法院对被执行人名下财产进行查询，仅扣划第三人名下银行账户存款 2,125.14元，

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便于2023年10月25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截至2025年9月1日,公司在（2020)粤5281民初2497号民事调解书下对华旗源

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为26,369,359.36元。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基于以下

事实与理由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原告对第三人享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

2、被告邓辉斌、秦希普、邓辉旋三人在深圳华旗源2010年3月23日增资1,100

万元过程中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三人应当在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深圳华旗源

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3、被告邓辉斌、邓玉升、邓辉旋、邓辉松四人在深圳华旗源2013年5月29日

增资3,980万元过程中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四人应当在抽逃出资范围内对深圳华旗

源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4、深圳华旗源于2015年6月29日将注册资本由5,180万元增加至7,400万元，该

部分新增认缴出资未有任何出资记录，时任股东应当在未出资范围内对深圳华旗

源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5、被告邓辉斌、邓辉旋、邓辉松、付志文、邓列臣、龚环先后受让深圳华旗

源股权，成为深圳华旗源股东，理应知道受让的股权并未实际出资，故其应当对

未履行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尚未披露的

小额诉讼、仲裁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395.01万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2.81%，占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后2024年净资产的1.6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5)粤0304民初76870号《受理案

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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